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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划公示

◼ 项目基本情况

1

论证地块在《三亚市中心城区控制性详细规划（修编及整合）》中情况

地块编号： YC03-02-01、YC03-02-03

用地性质：交通枢纽混合交通场站用地、交通枢纽用地

论证用地面积：15.45公顷（231.81亩）

地块位置：位于三亚市吉阳区三亚火车站区域

周边情况：论证地块西南角为YC03-02-01地块，在建三乐铁路运

营保障中心项目，东侧为三亚站，项目南侧有城市电动轨道穿过

及未通车的站前街路、在建的夏日体验广场项目，北侧紧临高铁

轨道线 。

三亚站

夏日体验广场

育秀路

育
新
路

铁路小区

海航学院

雨水泵站
（已建）

运营保障中心
（在建）

调度中心（未建） 论证地块

项目在中心城区控规的位置（局部）

YC03-02-01地块
三乐铁路运营保障中心

YC03-02-03

项目在中心城区的位置

项目周边情况

站前街路

论证地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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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控规调整依据

规划公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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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省2022年重点（重大）项目投资计划表（三亚部分）

单位：万元

序号 项目名称 项目业主 建设内容及规模
建设       
地点

资金         
来源

开工    
时间

竣工    
时间

总投资
截至2021年底
累计完成投资

2022年
计划投资

2022年主要建设内容和规模 申报单位

备注：★为2021年省重点（重大）项目清单中结转至2022年的项目。

合计（29个） 7587362 1669101 1702361 

一、产业发展（13个） 1831270 693509 503000 

（一）旅游业（0个）

续建项目（0个）

新开工项目（0个）

（二）现代服务业（3个） 719444 422728 118000 

竣工项目（1个） 133258 113258 20000 

续建项目（2个） 586186 309470 98000 

新开工项目（0个）

四、基础设施项目（7个） 4558527 466821 810000 

竣工项目（0个）

续建项目（6个） 1378527 466821 310000 

23

★利用海南西
环高铁和货线
三 亚 至 乐 东
（岭头）段开
行公交化旅游
化列车改造工
程项目

三亚铁路投
资建设有限
公司

项目线路全长106公里，共分布车站16座，
其中新建岭头、利国、龙栖湾东、镇海、
崖州湾科技城、红塘湾6个车站；改建崖
州、南山北站、天涯海角、凤凰机场、三
亚5个车站；利用既有西环高铁上尖峰、
黄流、乐东3个车站；另预留龙栖湾西(乐
东段)、中心渔港（三亚段）2座车站。西
环货线凤凰机场站至崖州站增建二线20
公里，新建联络线18公里，利用原高铁
线路68公里；采用4辆编组动车组，高峰
时每7.5分钟1对，单方向运行周期85分
钟。本线设计速度为160km/h，公交化
列车平均旅行速度为75km/h。西环高铁
既有站改建按原标准实施，同步配套动车
组存车及检修设施。

三亚市 -
天涯区

政府投资 2020年 2024年 578000 155000 120000 

1.完成路基、桥梁、隧道、涵洞和
T梁预制、架设等站前剩余工程。
2.完成站房、铺轨、四电（通信、
信号、信息、电力）等站后工程。
3.启动静态、动态验收（含联调联
试），试运行工作。

三亚

——《海南省城乡规划条例》（2018年修正）

第五十九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组织编制机关方可对控制性详细规划进行修改：

（一）因城市、镇、乡、旅游度假区、产业园区总体规划发生变化，需要修改的；

（二）实施国家、省重点工程需要修改的；

（三）实施市、县、自治县重点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防灾减灾工程等民生工程

建设需要修改的。

第六十条 控制性详细规划的修改，组织编制机关应当对修改的必要性进行论证，征

求规划地段内利害关系人的意见，并向原审批机关提出专题报告，经原审批机关同意

后，方可编制修改方案。

本项目拟建三乐铁路运营保障中心属于省重点项目三亚-乐东既有铁路公交文化旅游化改造项目配套项目，符合《海南省城乡规划条例》

第五十九条第（二）和第（三）款，启动控规修改论证。

三乐铁路运营保障中心作为省重点项目三亚-乐东公交文化旅游化

改造项目的配套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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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C03-02-01、YC03-02-03地块用地调整为“公益性用地之间优化调整，包括调整用地性质、容积率等规划条件的情形，”属于一般

调整，按程序可将规划修改必要性论证和修改方案编制合并，由市县自然资源和规划主管部门组织审查，经市县规划委员会审查通过后，

报市县政府审批。

——《海南省城镇开发边界内控制性详细规划调整管理办法（试行）》 （琼自然资规〔2022〕3号）

第四条  控制性详细规划调整应当符合《海南省城乡规划条例》第五十九条。

控制性详细规划调整分为重大调整、一般调整。对规划成果表达错误和信息误差进行勘误属于技术修正。

第七条  属于以下情形之一的，为一般调整：

（一）规划其他用途用地调整为公益性用地，以及在满足技术标准规范和设施承载力要求的前提下，公益性用地之间优化调整用地性质（含用地性质比例）、容积率、建筑高度等

控制指标的；

（二）在符合功能相容、环保要求及不对周边生产生活环境造成干扰的前提下，规划其他用途调整为工业用地、仓储用地以及工业用地、仓储用地之间优化调整用地性质（含用地

性质比例）、容积率、建筑高度等控制指标的；

（三）在符合技术规范标准的前提下，确需调整规划用地的交通出入口方位、停车泊位、建筑后退红线距离等要求的；

（四）在满足人防、消防以及机动车位等要求以及技术规范标准的前提下，调整地下空间使用功能、出入口位置等规划条件的。

第十条 一般调整应当遵守以下程序进行：

（一）组织编制机关对必要性进行论证，合并编制专题报告和修改方案，征求规划地段内利害关系人的意见；

（二）组织编制机关对修改方案组织审查，充分听取专家、部门、公众意见，并经市县规划委员会审议通过后，依法报批。

——《海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加强国土空间规划监督管理的若干意见》（琼府办【2021】12号）

（三）严格界定控制性详细规划调整的条件。因上位规划发生变化，或者国家和省重点工程、市县重点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防灾减灾等民生工程，以及其他经评估确需调整

的情形，方可开展规划调整工作。

（四））严格规范控制性详细规划调整程序。将规划调整分为重大调整、一般调整和技术修正。一般调整是指其他用途用地调整为公益性用地、公益性用地之间优化调整，包括调

整用地性质、容积率等规划条件的情形，可将规划修改必要性论证和修改方案编制合并，并采取听证会或其他方式征求规划地段内利害关系人的意见，由市县自然资源和规划主管

部门组织审查，经市县规划委员会审议通过后，报市县政府审批；重要规划控制区范围内规划一般调整的，可由省自然资源和规划厅按程序依法委托市县政府审批。

规划公示

◼ 控规调整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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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控规调整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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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主体功能、发展定位、结构布局等符合上位规划要求。

遵循上位规划

围绕自贸区自贸港重大项目建设需求，完善交通运输基础设施的配套需要，推动大三亚旅游经济圈快速发展，承载自贸区自贸港服务的重

要功能。

城市功能完善原则

加强土地管理，合理利用闲置的土地，促进土地的集约化利用，提高土地利用率，实现土地资源效益最大化，更好的承载城市职

能，实现城市发展目标。

土地集约化利用原则

论证过程中严格遵循国家法律法规，以及充分利用相关政策的实施与发展。

适应相关政策 

以可持续发展为指导，以优美的环境建设奠定可持续发展的基础，为设施提供可持续开发的条件，完善公共服务配套功能，提高城市交通
枢纽配套功能需求。

可持续发展原则

规划公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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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划公示

5

⚫ 提高建设用地利用效率，减少土地资源消耗

• 国土资源部以国土资发〔2014〕119号印发《关于推进土地节约集约利用的

指导意见》

合理确定城市用地规模和开发边界，强化城市建设用地开发强度、土地投资强度、人

均用地指标整体控制，提高区域平均容积率，优化城市内部用地结构，促进城市紧凑发展，

提高城市土地综合承载能力。制定地上地下空间开发利用管理规范，统筹地上地下空间开

发，推进建设用地的多功能立体开发和复合利用，提高空间利用效率。完善城市、基础设

施、公共服务设施、交通枢纽等公共空间土地综合开发利用模式和供地方式，提高土地利

用强度。统筹城市新区各功能区用地，鼓励功能混合和产城融合，促进人口集中、产业集

聚、用地集约。加强开发区用地功能改造，合理调整用地结构和布局，推动单一生产功能

向城市综合功能转型，提高土地利用经济、社会、生态综合效益。

综上，为了更好的提高交通场站用地的土地利用价值及空间使用率，可完善基础设施的建设，由单一功能向综合功能转型，

对地块进行修改是有必要的。

当前土地资源短缺，经济发达地区城市土地供给紧张的环境下，提出城市复合空间利

用，对提高城市土地空间使用效率，减少城市对土地资源的使用量，减少资源消耗具有重

大意义。城市土地复合利用，注重土地空间的利用率，通过不同用途土地的混合，摆脱传

统的城市空间组合方式，将城市空间拓展至三维、四维层面。二维的平面、三维的立体、

四维指时间上24小时将不同的城市功能在同一区域复合，充分实现空间多样性，满足人民

生活对城市基本功能的需求。 

• 土地资源的优化配置和集约复合利用有其必然要求

空间复合的形式（A、B为单独的空间单元，AB为复合空间）图源《绿色低碳视角下城市空间复合利用探析——以上海虹桥综合交通枢纽为例》

◼ 规划修改必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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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亚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三亚市“十四五”综合交通运输发展规划》的通

知 （三府〔2021〕223号）

规划公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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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完善铁路用地基础设施建设，提高城市交通运输效率

综上，推动基础设施建设，改善了运输服务质量，方便旅客出行，对海南自贸港建设的引领支撑作用得到有效发挥。因

此，本次规划的修改是有必要的。

坚持创新驱动和示范引领。加强科技创新，打造与智能载运工具协同、适应智慧运

营管理的智能化交通基础设施，加速交通基础设施网、运输服务网与信息网络融合发展，

把制度创新摆在突出位置，在提升高质量设施、高品质服务、高水平治理等方面创新突

破，以示范项目为抓手引领发展。

优化大三亚工作机制。由三亚联合陵水、乐东、保亭共同编制一体化交通实施计划，

推动跨市基础设施建设。探索设立沟通协调机构，承担大三亚交通运输统筹协调职能，

推动跨行政区道路、公交等服务合作。

加强全流程交通安全管理。强化基础设施运行日常监测检测和载运工具质量管理，

构建常态化交通安全隐患排查机制。围绕重点片区、重点车辆，采用信息化技术手段，

构建动态化交通安全管理体系。推动交通安全大数据平台共建共享，加强交通与应急、

消防等部门协同处置能力。

◼ 规划修改必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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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划公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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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铁路系统的特殊性，现阶段铁路运营仍面临着信息管理零散、指挥调度低效的困境。在新时代的背景下，面对发展的新要求，为了铁路安全运输，

更需加快信息化建设，打造成集资源管理、日常管控、应急指挥于一体的综合指挥中心，确保铁路运输安全稳定运行。

运营中保障心承担市域铁路网络运营办公功能；调度中心相当于市域铁路的“大脑”，承担市域铁路网络调度指挥、通信信息交换和应急指挥中心功

能。项目建成后，将对提高三亚市域铁路网络运营管理水平，保障三亚市铁路网络运营调度和职工办公等发挥重要作用。

在新基建浪潮下，轨道交通智慧化转型已是必由之路，推进运营保障中心、调度中心建设，将为铁路智能高效管理带来全新体验，为“中国速度”提

供坚实有力的支撑。

本项目建成后，将对提高三乐铁路网络运营管理水平，保障三乐铁路网络运营调度和职工办公等发挥重要作用，因此，

启动规划修改是有必要的。

⚫ 保障三乐铁路项目配套设施顺利实施，大力推进运营保障中心、调度中心建设

◼ 规划修改必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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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规划调整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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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整前

序号 地块编号 用地性质 用地代码
用地面积
（m²）

容积率
（≤）

建筑面积
（m²）

建筑高度
（≤m）

建筑密度
（≤%）

绿地率
（≥%）

停车位
（个）

1 YC03-02-01 交通枢纽混合交通场站用地 S3S4 10616 0.5 5308 12 25% 40% ——

2 YC03-02-03 交通枢纽用地 S3 141193 —— —— —— —— —— ——
3 防护绿地 1401 2728 —— —— —— —— —— ——

合计 154538 —— 5308 —— —— —— ——

调整后

序号 地块编号 用地性质 用地代码
用地面积
（m²）

容积率
（≤）

建筑面积
（m²）

建筑高度
（≤m）

建筑密度
（≤%）

绿地率
（≥%）

停车位
（个）

1 YC03-02-01 对外交通场站用地 120801 16252 1.3 21127 30 25% 25% 235
2 YC03-02-03 对外交通场站用地 120801 138286 —— —— —— —— —— ——

合计 154538 21127

规划公示

论证范围

YC03-02-03
（三亚站）

YC03-02-01

根据抱坡控规划定界线

用地调整前

论证范围

用地调整后

YC03-02-01
(拟建运营保障中心)

YC03-02-03
（三亚站）

南侧边界根据控规道路红线划定

北侧边界按海铁权属线划定

根据抱坡控规划定界线

YC03-02-03

防护绿地

YC03-02-03

防护绿地

（1）用地边界修改：

根据抱坡控规、权属、土地置换、道路红线等边界线

将中心城区控制性详细规划YC03-02-01 、YC03-02-03

两个地块边界进行优化调整。

将北侧抱坡控规约2728平方米（4.09亩）边角防护

绿地纳入YC03-02-03地块，该用地在中心城区控规中为

交通枢纽用地，属于铁路公司权属，用于省重点项目三乐

线新增股道路基帮宽的建设。

（2）用地性质调整：

将论证范围内（含防护绿地）用地性质统一调整为对

外交通场站用地。

（3） YC03-02-01地块控制指标修改：

容积率由0.5调整为1.3，建筑高度由12米调整为30

米，绿地率由40%调整为25% ，停车位为235个，

（4）YC03-02-03地块控制性指标均保持不变。

防护绿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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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修改后图则

规划公示


	幻灯片 1
	幻灯片 2
	幻灯片 3
	幻灯片 4
	幻灯片 5
	幻灯片 6
	幻灯片 7
	幻灯片 8
	幻灯片 9

